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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 2020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爱仕达”）于

2017 年 11 月 6日与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欧斯”）、上海

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盛机器人”）、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博物流”）、李强、刘小军、郭怡佳在上海签署了《上海爱

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上海）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上海爱仕达以自有资金 3,750 万元收购意欧斯持有

的松盛机器人 50%股权，并对松盛机器人增资 2,000 万元，其中 2,666,666 元计

入注册资本，17,333,334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上海爱仕达持有松盛

机器人 60.53%股权； 

上海爱仕达以自有资金合计510万元分别收购意欧斯持有的劳博物流44%股

权及松盛机器人持有的劳博物流 7%股权，收购完成后，上海爱仕达持有劳博物

流 5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公

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原业绩承诺目标 

根据《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

（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李强、刘小军、郭怡佳承诺松盛

机器人的 2017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350 万元，2018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560 万

元，2019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840 万元；同时承诺劳博物流的 2017 年实际净利

润不低于 150 万元，2018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240 万元，2019 年实际净利润不

低于 360 万元。合计计算，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 2017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2018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800 万元，2019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

元。实际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数据为准。 

（二）未达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法 

1.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若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实现的

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90%

（不含本数）的，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向上海爱仕达进行业绩补偿。上海爱

仕达有权选择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或以李强、刘小军、

郭佳怡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进行补偿或以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持有的意欧

斯股份进行补偿或者采取前述补偿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

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

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上海爱仕达本次收

购的松盛机器人股权比例即 50%×7,500 万元×90%，即 3,375 万元）。但李强、

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 2,500 万元。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进行

补偿，则当年度应补偿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

应补偿总额÷7.5 元/股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意欧斯股份进行补偿，

则当年度应补偿的意欧斯股份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

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补偿确定日前 90 个交易日

均价与 4.5 元/股孰低者为准。补偿确定日为当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2.上海爱仕达也可选择在三年承诺期届满之后，根据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

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进行业绩承诺

补偿。若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松

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90%（不含本数）的，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向上海爱仕达进行业绩补偿。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

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

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上海

爱仕达本次收购的松盛机器人股权比例即 50%×7,500 万元×90%，即 3,375 万

元）。但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 2,500 万元。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进行

补偿，则应补偿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

7.5 元/股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意欧斯股份进行补偿，

则应补偿的意欧斯股份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意欧斯股份的

每股价格，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补偿确定日前 90个交易日均价与 4.5 元/

股孰低者为准。补偿确定日为最后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按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的松盛机器人股权占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合计持有的松盛机器人股权的比例来分摊业绩补偿责任。 

上海爱仕达应以书面形式向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提出业绩补偿要求，李强、

刘小军、郭佳怡必须在上海爱仕达提出业绩补偿要求之日起 60 天内按照上海爱

仕达要求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三）变更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松盛机器人

及劳博物流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各相关方一致决定，将原协议“第四条 业

绩承诺与补偿、超额业绩奖励”中的第 1款“业绩承诺”中的期限顺延一年，即

业绩承诺期限从原来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变更为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变更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怡佳承诺：松盛机器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实际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50 万元、560 万元、840 万元；劳博物流 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0 万元、240 万元、360 万元；松盛机器人和

劳博物流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

800 万元、1,200 万元。实际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数据为

准。承诺期内，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的当年度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

告》。 

三、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0 年度，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 1,106.03 万元。 

2018-2020 年，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松盛机器人及

劳博物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承

诺扣非净

利润 

实际扣非

净利润 

2019 年承诺

扣非净利润 

实际扣非

净利润 

2020 年承

诺扣非净

利润 

实际扣非

净利润 

松盛机器人 350 566.30 560 471.23  840 1,104.42 

劳博物流 150 -147.05 240 332.23  360 1.61 

合计 500 419.25 800 803.46  1200 1,106.03 

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 2018-2020 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数为 2,328.74 万元，2018-2020 三

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90%为 2,250 万元，2018-2020 三年承诺期累

计实现的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数高于其

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90%，根据协议约定，无需业绩补偿。 

 

特此公告。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